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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社会领域专项债券
（三期）——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期）平陆运河项目
实施方案

一、债券情况

（一）债券发行计划。

平陆运河项目总投资 7,271,901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计划发行规模 650,000 万元，共发行八期。一期已于 2023 年 6

月发行 230,000 万元(其中南宁市本级 105,000 万元，钦州市钦

南区 20,000 万元，钦州市钦北区 20,000 万元，灵山县 85,000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13%；二期已于 2024 年 8 月

发行 115,000 万元（其中南宁市本级 75,000 万元，钦州市钦南

区 20,000 万元，钦州市钦北区 20,000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

发行利率 2.43%；三期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 30,000 万元（其中

钦州市灵山县 30,000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2.37%；

四期已于2025年5月发行65,000万元（其中钦州市钦南区5,000

万元，钦州市钦北区 5,000 万元，灵山县 55,000 万元），发行

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2.13%；五期已于 2025 年 7 月获债券调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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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000 万元，债券剩余年限为 18 年,调整利率为 2.99%。六期

（本期）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发行 5,000 万元，发行期限 20 年，

测算利率 3%。七期计划于 2025 年发行 50,000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测算利率 3%。八期计划于 2026 年发行 150,000 万元，发

行期限 30 年，测算利率 3%。

（二）还本付息安排。

本期专项债券自发行日后第二个工作日起开始计息，每半年

付息一次，第十六年至第二十年分期等额还本。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简介。

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东连广东，南临北部湾并与海南隔

海相望，西与云南毗邻，东北接湖南，西北靠贵州，西南与越南

接壤，广西陆地面积 23.76 万平方千米。截至 2023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下辖 14 个地级市，48 个县，12 个自治县，10 个县级市，

41 个市辖区，全区常住人口 5,027 万人。广西自然资源丰富。全

区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有色金属矿尤为丰富，是全国十大

有色金属矿产产区之一；河流众多，水利资源充沛，其中红水河

被誉为中国水电资源的“富矿”；南临北部湾，海岸线曲折，溺

谷多且面积广阔，形成众多天然良港；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山川

秀丽，有多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广西热量丰富，降水丰沛，利

于作物生长，除稻谷、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花生、油茶籽等油

料作物，甘蔗、黄红麻等大宗经济作物外，还有众多著名的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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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热带水果。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收支情况。

2022 年至 202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分别为 314.39 亿元、327.82 亿元和 352.8 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分别 1,131.3 亿元、1,166.52 亿元和 1,340.95 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48.34 亿元、64.95 亿元和 56.85 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分别为 329.99 亿元、219.31 亿元和 383.27。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 2022—2024 年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4.39 327.82 352.8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31.30 1,166.52 1,340.95

政府性基金收入 48.34 64.95 56.85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 - -

政府性基金支出 329.99 219.31 383.27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 - -

（三）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平陆运河。

2.项目业主：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平陆运河是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的江海连通工程，

起点位于南宁市以东平塘江口，沿沙坪河向南，跨分水岭与旧州

江、钦江连接，从钦州市茅尾海进入北部湾，全长约 134.2 千米。

（四）项目业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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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大型国有企

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在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注册资本金 200 亿元人民币，由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钦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股东单位

共同出资设立，具体负责平陆运河项目的投资、建设，运河日常

维护、运营以及沿线经济带等业务。

（五）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始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约 134.2 公里，其

中分水岭越岭段开挖约 6.5 公里，其余利用现有河道建设。平陆

运河按内河Ⅰ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 5000 吨级船舶。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

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

专项债券建设内容主要为：

1.航道工程

航道全长 134.2 千米,按内河Ⅰ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

5,000 吨级船舶，设计代表船型为 5,000 吨级散货船，主尺度为

90 米×15.8 米×5 米(船长×船宽×设计吃水)，建设内容为:疏

浚工程、炸礁工程、边坡及护岸工程、水土保持、临时工程、配

套工程(锚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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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枢纽工程

采用三级航运梯级渠化方案，从上游至下游依次建设马道、

企石、青年 3 座航运枢纽。

(1)马道枢纽

马道枢纽是三座梯级中的第一座梯级，通航建筑物为双线

5,000 吨级省水船闸，船闸有效尺度为 300 米×34 米×8 米(长度

×宽度×门槛水深)，船闸主体及引航道总长为 1,584 米，其中

上闸首长 63 米，下闸首长 55 米，闸室段长 282 米。最大运行水

头29.6米，采用三级省水池。泄水闸采用3孔单孔8米×10米(宽

度×高度)的胸墙式泄水闸结构型式。

(2)企石枢纽

企石枢纽是三座梯级中的第二座梯级，通航建筑物为双线

5,000 吨级省水船闸，船闸有效尺度为 300 米×34 米×8 米(长度

×宽度×门槛水深)，船闸主体及引航道总长为 1,739 米，其中

上闸首长 63 米，下闸首长 55 米，闸室段长 282 米。最大运行水

头 27 米，采用三级省水池。泄水闸采用 5 孔单孔 8 米×9.5 米宽

度×高度)的开敞式泄水闸结构型式。

(3)青年枢纽

青年枢纽是三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通航建筑物为双线

5,000 吨级省水船闸，船闸有效尺度为 300 米×34 米×8 米(长度

×宽度×门槛水深)，船闸主体及引航道总长为 1,688.5 米，其

中上闸首长 66.5 米，下闸首长 67 米，闸室段 281 米。最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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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 10.32 米，采用互灌互泄型式的省水船闸。泄水闸采用 7 孔

单孔净宽为 13 米的开敞式泄水闸。

3.跨河桥梁

运河建设涉及新增、改建、防护跨河桥梁共 27 座，其中改

建跨河桥梁 20 座(市政桥 6 座、公路桥 13 座、铁路 1 座)，新建

跨河桥梁 5 座(全部公路桥)，新建专用动物通道桥 1 座，保留、

防护桥梁 1 座。

4.配套及附属工程

沿线跨河电缆、地下输油气管线、地下天然气管线和通讯线

路等设施拆改建工程;引郁入钦工程进水口改造、东西干渠引水

改造、沿线涉及的水文站、取排水设施及人饮工程改造等水利设

施工程；锚地、水上综合服务区工程。

本期专项债资金主要用于建设：航道工程、枢纽工程、跨河

桥梁、配套及附属工程。

（六）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评估要求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具体说明

项目实施情况

说明项目实施的必

要性、公益性、收益

性、资本性

1.必要性：中央和自治区高度重视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平

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时代重大标志

性工程，是完善广西水网建设的重点工程。建设平陆运河

是广西的大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大

事，对推动广西及西南地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2.公益性：运河建成后，可以连通西江“黄金水道”和北

部湾港口，广西内河将新增一个出海通道，实现江海联运，

与世界各国港口实现水上连接。将支撑广西成为“一带一

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交

汇点。将会助力西部海运新通道建设，完善北部湾国际门

户港口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区城城市的战略支点、与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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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要求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具体说明

国家之间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促进中国西部发展向海经

济，引领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运河建成后，将基本形成广西与广东、香港及澳

门的航运航线网，助力两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谱写奥桂

交流合作新章。将深化两地产业合作，“握手”粤港澳大

湾区，助力广西更好地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

3.收益性：本项目的建设可以带动运河沿线周边经济的发

展，带来过闸费收入、服务区经营收益、沿河资源开发收

益、其他综合收益等等。

4.资本性：平陆运河建设有利于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交通

方式和货运结构，从根本上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能力，

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影响力和经济社会效益，切实发挥

西部陆海新通道价值，高质量构筑经济、高效、便捷、绿

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同时有利于带动沿河当地的

直接就业、间接就业，解决民生问题。

偿债计划
说明偿债计划的可

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的建设，将会带来船闸收入、服务区经营收益、沿

河资源开发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等，可利用运河运营以及沿

河经济带开发带来的项目收益，偿还发行的专项债券本息，

具备可行性。主要风险点在于本项目船闸通过量、沿河资

源开发收益、沿河经济带经营服务预测数据不达预期，导

致收益无法覆盖本息。

建设投资实施

方式

说明项目建设投资

实施方式的合规性

平陆运河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批

复，录入国家重大项目库，同时符合“一带一路”重大战

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

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珠江流域综合

规划(2012-203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西部陆海

新通道总体规划》，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内河航运发展纲

要》《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方案》实施，符合国务院确定的政府专项债券申报的水运

领域。

资金来源

说明项目资金来源

结构及债券资金需

求的可行性、投向的

合理性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法人注册资本

金、中央补助、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配套融资。

本项目申请的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均用于项目资本金，债券

资金需求通过项目预期收入、成本测算等收支平衡测算、

偿债计划研究，具备可行性。债券资金投向领域为水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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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要求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具体说明

域，投向具备合理性。

收入预测

说明项目收入预测

的合理性与具体数

据来源

项目收入来源主要由平陆运河项目及沿河经济带开发产生

的项目自身运营收入、其他综合收益等组成。数据主要来

源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批复、平陆运河综合开发

专题研究和《平陆运河清洁能源走廊项目建议书》，收入

预测合理，数据来源有理有据。

其他
说明其他需要事前

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三、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平陆运河作为通江达海的江海联运新通道，能够为广大西部

地区开辟距离更近的水运出海新通路，成为全国继长三角、珠三

角之后第三个江海联运出海口，其建设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其他方面效益。

（一）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运输经济效益、产业经济效益、区域经

济效益等方面。从运输经济效益方面来看，平陆运河建设有利于

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能力，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结构，推动

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优化西部地区货运组织方式，缓解

西江航运干线中下游通航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释放长江航道能力；

引领广西高等级航道加快沿线联网步伐，优化北部湾国际枢纽海

港集疏运结构;解决内陆地市出海问题，直接降低社会运输费用。

根据测算，西江航运中上游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出海

缩短内河航程约 560 千米，因平陆运河建设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

转移带来的运输费用降低，2035 年、2050 年将分别达到 36.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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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2.1 亿元；因平陆运河建设带动形成开发诱增运量带来的运

输收益增加，2050 年将达到 8.3-16.5 亿元。从产业经济效益方

面来看，平陆运河建设能够引领构建运河经济带，带动沿线资源

综合开发，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支撑北部湾经济区建

设和强首府战略实施，推动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西部地区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空间，助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期、运营期对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带动效应，

带动新增经济增加值。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工程投资预计共将带

动 GDP 增长 1,800 亿元左右(不考虑折现)，平陆运河工程运营带

动新增经济增加值 2035 年、2050 年将分别达到 64 亿元、215-340

亿元，产生的前向推动效应将分别达到 320 亿元、1,080-1,730

亿元。从区域经济效益方面来看，平陆运河建设有利于优化西部

地区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类引导城镇发展，

优化城镇体系布局，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社会效益分析。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就业带动、旅游发展、文化

自信、安全稳定、民族团结、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平陆运河

建设直接惠及大量乡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利于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工

程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对产业发展的带动，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工程在建设期可为 42 万人提供就业机

会，运营期带动经济产业发展相应创造就业岗位将分别达到 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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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26-41 万个。平陆运河建设能够带动沿线旅游开发，串珠成

链，打造古韵新风运河旅游品牌；也有利于传承运河文化，丰富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系统韧性

和安全性；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均衡性，维护社会稳定；优化区域

物流体系，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平陆运河建设直接惠及 63 个革

命老区县(市、区)和 4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能够为腹地革命老区

和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振兴发展;

平陆运河工程是新时代国家兴旺发达的象征，有利于增强民族自

信心与自豪感，提升国人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与调水工程相结

合，平陆运河建设还能够推动水资源实现综合利用，根据测算，

平陆运河建设产生的灌溉、供水效益，2035 年、2050 年预计将

分别达到 1.2 亿元、1.4 亿元，分洪效益年均约 0.51 亿元。

（三）生态效益分析。

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降低碳排放、自然资源综合利用、优化

生态环境等方面。平陆运河建设能够引领交通运输行业结构性减

排，降低碳排放，助力交通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根据测

算，平陆运河建设能够带来的碳排放降低在 2035 年、2050 年分

别达到 66.3 万吨、88.5 万吨；平陆运河工程土石方开挖量较大,

开挖总量约 3.29 亿立方米,回填利用量约 503.3 万立方米，对土

石方合理处置和综合高效综合利用，将产生良好的溢出效益，推

动实现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平陆运河建设带来水量增加，能够强

化河流稀释能力，显著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为流域



—11—

水环境治理创造基础条件；有利于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进而起到美化环境、调节气候、优化沿线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

(四)其他效益分析。

其他效益主要体现在开放效益等方面。平陆运河建设能够开

辟我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往来的便捷水运通道，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推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推

进陆海统筹，加快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拉近内陆城市出海距离，

直面开放发展的前沿。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平

陆）运河初步设计的批复》（桂交行审〔2022〕534 号），项目

总投资为 7,271,901 万元。

项目投资详细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金额 占比（%）

1 工程费用 5,227,667 71.89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8,767 4.80

3 预备费用 184,886 2.54

4 专项费用 1,282,649 17.64

5 建设期贷款利息 227,932 3.13

项目总投资 7,271,901 100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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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陆运河项目总投资 7,271,901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如下：

（1）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4,819,100 万元，资金来

源为业主自筹,占比为 66.27%；

（2）专项债券资金 650,000 万元，占比 8.94%，其中已发行

445,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5,000 万元，全部作为资本金，未来

拟计划发行 200,000 万元；

（3）其他融资 1,075,501 万元,占比 14.79%；

（4）其他资金 727,300 万元，占比 10%。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不含专项债券的

项目资本金
180,000 830,000 1,370,000 1,620,000 819,100

专项债券融资 - 230,000 145,000 125,000 150,000

其他债务融资 - 22,000 - - 1,053,501

其他资金 727,300 - - - -

合计 907,300 1,082,000 1,515,000 1,745,000 2,022,601

2.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52个月，已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

力争于2026年底主体建成。

五、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测算。

项目收支预测以2026年为起始年测算。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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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船闸收入、服务区经营收益、沿河资源开发收益及其他综合收

益。

1.船闸收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描述，船闸收入按0.6元/总吨·次

收取，按照该标准，结合3个船闸断面过闸运量预测。债券存续

期内，本项目所产生的船闸收入合计约为572,692万元。

2.服务区经营收益

平陆运河集团将积极拓展服务区经营业务。根据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3个船闸断面过闸运量预测，结合服务区用电规模等

测算数据，预计未来30年实现稳定增长的收益，债券存续期内本

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合计约为34,245万元。

3.沿河资源开发收益

根据平陆运河综合开发专题研究相关内容和《平陆运河清洁

能源走廊项目建议书》，平陆运河集团将努力争取自治区党委、

政府及运河沿线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积极同沿线政府平台企业、

社会资本、民营企业等合作，共同开发运河沿线水资源及山地资

源，围绕沿河经济带开发，发挥运河及沿线丰富的资源优势，布

局沿河经济带，开展沿线矿产资源、文化旅游、风能发电、光伏

发电、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等业务，预计未来30年可以实现稳定增

长的收益，债券存续期内预计产生的综合收益4,381,523万元。

4.其他综合收益

根据平陆运河综合开发专题研究相关内容，结合可研报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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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论述及平陆运河集团发展规划，其他综合开发收益包括沿河经

济带物流园区经营收益、商贸收益等。沿河经济带物流园区经营

收益主要包括发展运输、装卸、第三方物流、仓储配送、包装加

工流通等物流服务业，培育国际保税物流业和物流装备、智慧物

流系统、智能仓储等物流科技业，服务产业发展以及城乡建设;

商贸收益方面主要通过平陆运河开展大宗商品交易所带来的收

益，包括但不限于水泥、钢材、柴油、煤炭、碎石、中粗砂等。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所产生的其他综合开发收益合计约为

532,745.20万元。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总收入合计为

5,521,205.20万元。项目每年预期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时间 船闸收入
服务区经营收

益

沿河资源开发

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当年总收入

2026 年 - - 5,400.00 3,000.00 8,400.00

2027 年 1,622.00 225.00 57,087.00 6,432.00 65,366.00

2028 年 3,245.00 360.00 135,527.00 8,040.00 147,172.00

2029 年 4,243.00 450.00 140,027.00 8,568.00 153,288.00

2030 年 5,549.00 500.00 147,337.00 9,504.00 162,890.00

2031 年 7,256.00 550.00 154,847.00 10,440.00 173,093.00

2032 年 9,488.00 610.00 158,057.00 11,386.00 179,541.00

2033 年 12,408.00 670.00 162,147.00 12,495.20 187,720.20

2034 年 16,225.00 720.00 163,937.00 13,510.00 194,392.00

2035 年 17,044.00 780.00 165,777.00 14,660.00 198,261.00

2036 年 17,809.00 840.00 146,197.00 15,580.00 180,4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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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船闸收入
服务区经营收

益

沿河资源开发

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当年总收入

2037 年 18,578.00 910.00 146,937.00 16,580.00 183,005.00

2038 年 19,351.00 980.00 147,697.00 17,190.00 185,218.00

2039 年 20,128.00 1,040.00 148,487.00 17,830.00 187,485.00

2040 年 20,909.00 1,100.00 149,297.00 18,500.00 189,806.00

2041 年 21,694.00 1,170.00 152,727.00 19,190.00 194,781.00

2042 年 22,484.00 1,240.00 153,587.00 19,920.00 197,231.00

2043 年 23,277.00 1,310.00 154,477.00 20,440.00 199,504.00

2044 年 24,075.00 1,380.00 155,387.00 20,970.00 201,812.00

2045 年 24,878.00 1,450.00 156,957.00 21,510.00 204,795.00

2046 年 25,685.00 1,520.00 160,157.00 22,070.00 209,432.00

2047 年 26,496.00 1,600.00 160,157.00 22,650.00 210,903.00

2048 年 27,312.00 1,680.00 155,657.00 23,240.00 207,889.00

2049 年 28,133.00 1,730.00 155,657.00 23,850.00 209,370.00

2050 年 28,414.00 1,780.00 155,657.00 24,470.00 210,321.00

2051 年 28,698.00 1,830.00 159,457.00 25,120.00 215,105.00

2052 年 28,985.00 1,880.00 159,457.00 25,620.00 215,942.00

2053 年 29,275.00 1,940.00 157,057.00 26,130.00 214,402.00

2054 年 29,568.00 1,980.00 157,057.00 26,660.00 215,265.00

2055 年 29,863.00 2,020.00 159,317.00 27,190.00 218,390.00

合计 572,692.00 34,245.00 4,381,523.00 532,745.20 5,521,205.20

（二）项目预期成本测算。

本项目成本主要为运营期航道和通航建筑物养护及管理费。

具体测算依据如下:

1.运营期航道和通航建筑物养护及管理费

根据可研报告内容，运营期航道和通航建筑物养护及管理费

用按照每个枢纽船闸0.5亿元/年、航道0.2亿元/年，合计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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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

2.税金及附加

项目的增值税按照综合税率5%及附加税12%计算缴纳。

综上所述，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的支出合计约为

512,024.39万元。项目每年预期成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时间 运营成本 税金及附加 当年总成本

2027 年 4,240.00 90.02 4,330.02

2028 年 17,000.00 180.10 17,180.10

2029 年 17,000.00 235.48 17,235.48

2030 年 17,000.00 307.96 17,307.96

2031 年 17,000.00 402.71 17,402.71

2032 年 17,000.00 526.58 17,526.58

2033 年 17,000.00 688.64 17,688.64

2034 年 17,000.00 900.49 17,900.49

2035 年 17,000.00 945.94 17,945.94

2036 年 17,000.00 988.39 17,988.39

2037 年 17,000.00 1,031.08 18,031.08

2038 年 17,000.00 1,073.99 18,073.99

2039 年 17,000.00 1,117.10 18,117.10

2040 年 17,000.00 1,160.44 18,160.44

2041 年 17,000.00 1,204.02 18,204.02

2042 年 17,000.00 1,247.86 18,247.86

2043 年 17,000.00 1,291.88 18,291.88

2044 年 17,000.00 1,336.16 18,336.16

2045 年 17,000.00 1,380.73 18,380.73

2046 年 17,000.00 1,425.52 18,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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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运营成本 税金及附加 当年总成本

2047 年 17,000.00 1,470.53 18,470.53

2048 年 17,000.00 1,515.82 18,515.82

2049 年 17,000.00 1,561.39 18,561.39

2050 年 17,000.00 1,576.98 18,576.98

2051 年 17,000.00 1,592.74 18,592.74

2052 年 17,000.00 1,608.67 18,608.67

2053 年 17,000.00 1,624.76 18,624.76

2054 年 17,000.00 1,641.02 18,641.02

2055 年 17,000.00 1,657.39 18,657.39

合计 480,240.00 31,784.39 512,024.39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测算。

1.项目总收益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平陆运河项目预期总收入为

5,521,205.20万元，预期总成本为512,024.39万元，项目总收益

为5,009,180.81万元。

2.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金额为

3,546,175.67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融资本息金额为1,197,762.00

万元，其他债务融资本息金额为2,348,413.67万元。具体还本付

息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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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专项债券 其他债务融资
项目总债务融

资本息债券本金 利息支出
专项债券融资

本息

其他债务融资

本金
利息支出

其他债务融资

本息

650,000.00 547,762.00 1,197,762.00 1,217,172.26 1,131,241.41 2,348,413.67 3,546,175.67

3.融资平衡情况

针对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情况，本项目的总债务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1.41。具体测算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收益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

平陆运河 5,009,180.81 3,546,175.67 1.41

4.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5% 0% 5%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 1.33 1.41 1.49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 1.42 1.41 1.41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因

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5%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

数为1.33,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升5%情况下，

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41，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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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较小。

六、债券发行依据

（一）发行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

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

式筹措。《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举借债务的规

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第十条规定，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

专项债务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考虑国

家调控政策、各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等，提出分地区专项债

务限额及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省级

财政部门。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第十一条规定，省级财政部门在财政部下达的本地区专项债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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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考虑本地区公益性

项目建设需求等，提出省本级及所辖各市县当年专项债务限额方

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批准后下达市县级财政部门。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各地试点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内

统筹安排，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上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低

于限额的部分。

（三）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第十三条规定，增加举借专项债务收入，以下内容应当列入预算

调整方案：1.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筹措的

专项债券收入；2.市县级政府从上级政府转贷的专项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第十八条规定，专项债务转贷下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及时将专项债务转贷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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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下达有关市县级财政部门。接受专项债务转贷的市县级政府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应当及时与上级财政

部门签订转贷协议。

七、潜在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

（一）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

1.项目建设风险。如果发生供电、交通、给排水、通讯、消

防、环保等市政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可能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完

工。

2.项目运营风险。如果发生政策调整或者项目运营方经营不

善，可能导致项目收益不能达到预期。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1.利率波动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对本项目

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2.流动性风险

债券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和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

响本次发行债券的流动性，可能存在转让时无法找到交易对手而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项目风险管理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国务

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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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追究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第四条第（二）点“建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

制”规定，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

险。

2.加强项目财务管理，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并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3.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实施单位要对项目设计单位、监

理单位、施工方、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单位进行严格管控。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及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根据

平陆运河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试点发行专项

债券项目库，做好入库专项债券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与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试点发行专项债券年

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

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

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确保还本付息资金及时

足额上缴财政部门等后续工作。








	一、债券情况
	（一）债券发行计划。
	（二）还本付息安排。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简介。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收支情况。
	（三）项目情况。
	（四）项目业主介绍。
	（五）项目建设内容。
	（六）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三、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二）社会效益分析。
	（三）生态效益分析。
	(四)其他效益分析。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二）资金筹措方案。
	五、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测算。
	（二）项目预期成本测算。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测算。
	六、债券发行依据
	（一）发行主体资格。
	（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三）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七、潜在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
	（一）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三）项目风险管理措施。
	八、主管部门责任

